
申請人 名申請人 名申請人 名申請人 名：：：：    會計師註冊編號   會計師註冊編號   會計師註冊編號   會計師註冊編號：：：：

第一年 第二年 第 年 第四年 總計

僱主： 基礎級別

受僱期間： 至 高級級別

工作國家 地 ：

僱主： 基礎級別

受僱期間： 至 高級級別

工作國家 地 ：

僱主： 基礎級別

受僱期間： 至 高級級別

工作國家 地 ：

總天數

申請人簽名申請人簽名申請人簽名申請人簽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更新日期：

提交補充資料 請說明提交補充資料 請說明提交補充資料 請說明提交補充資料 請說明

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

日期： 年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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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填表前詳閱填表指引，並以正楷填寫

已達成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已達成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已達成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已達成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根據第 號法律第 五條第一款根據第 號法律第 五條第一款根據第 號法律第 五條第一款根據第 號法律第 五條第一款 四四四四 項的規定項的規定項的規定項的規定

受僱資料受僱資料受僱資料受僱資料

第1頁‧共5頁

按身份證明文件簽名式樣

申請人聲明申請人聲明申請人聲明申請人聲明

日期： 年 日

茲聲明本人填報的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及第 部份的資料均真實無訛，本人知悉倘作虛假聲明或

遞交偽造文件，須負 應 的法律責任

日期： 年 日



審計工作經 要素記錄審計工作經 要素記錄審計工作經 要素記錄審計工作經 要素記錄

申請人 名：

僱主名稱：

受僱期間：

工作國家／地區： 申請人職 ：

此欄須由僱主/僱主代表填寫此欄須由僱主/僱主代表填寫此欄須由僱主/僱主代表填寫此欄須由僱主/僱主代表填寫

僱主/僱主代表 名： 職稱：

僱主/僱主代表簽署： 日期：

以下部份須由受僱期間的指 員填寫以下部份須由受僱期間的指 員填寫以下部份須由受僱期間的指 員填寫以下部份須由受僱期間的指 員填寫：：：：
․ 本人確認申請人 下列期間在本人指 下完成工作

․ 本人確認申請人在下述指 期間已 成所填報的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及/或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審計工作設定工作和職責範圍

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

完成請打勾“�＂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能在指 下完成工作

建立所需之審計流程，包括文件整理

第二項 要素 第二項 要素 第二項 要素 第二項 要素 應用審計準則應用審計準則應用審計準則應用審計準則

熟悉審計準則和相關 告

尋求權威意見以識別相關審計準則

能獨立完成工作

完成請打勾“�＂

第2頁‧共5頁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R iã  A i i i  E i   M

會 計 師 專 業  員 會

C i ã  P i i   C i i

經 要素經 要素經 要素經 要素

指 員 名：

指 期間：

指 員簽署：

職稱：

執業准照編號：

日期：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實 審計流程實 審計流程實 審計流程實 審計流程第一項 要素 第一項 要素 第一項 要素 第一項 要素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完成請打勾“�＂

以適當的形式向相關接收者報告審計結果

實 與特定活動、系統或流程以及合規證據相關的審計流程

第四項 要素第四項 要素第四項 要素第四項 要素 擬定審計報告及管理建議書擬定審計報告及管理建議書擬定審計報告及管理建議書擬定審計報告及管理建議書

能針 被審計單 的業務性質制定審計流程

已 成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已 成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已 成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已 成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

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

熟悉現行的審計方法及要求

能按照審計工作範圍、 德及專業標準和法規等要求擬定審計報告

第三項 要素第三項 要素第三項 要素第三項 要素

經 要素經 要素經 要素經 要素

完成請打勾“�＂

完成請打勾“�＂

經 要素經 要素經 要素經 要素

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 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 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 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 

能應用合適的績效指標及基準

能識別被審計單 的管理系統及流程

能在指 下完成工作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第二項 要素第二項 要素第二項 要素第二項 要素 評估審計風險評估審計風險評估審計風險評估審計風險
完成請打勾“�＂

熟悉被審計單 的營運環境

能按照審計計劃擬定 面的審計研究報告

第四項 要素第四項 要素第四項 要素第四項 要素 應用審計準則應用審計準則應用審計準則應用審計準則

面熟悉所有審計準則和相關 告的 容

能察覺明顯 反準則或其他異常的情況

第五項 要素第五項 要素第五項 要素第五項 要素

能獨立完成工作

能獨立完成工作

第3頁‧共5頁

完成請打勾“�＂

完成請打勾“�＂

完成請打勾“�＂

能 法規遵守情況作出評估

能擬定適當的文件供執行審計工作之用，如業務約定書

通過 被審計單 的了解建立審計工作的性質及範圍

第一項 要素 第一項 要素 第一項 要素 第一項 要素 確定審計工作的性質及範圍確定審計工作的性質及範圍確定審計工作的性質及範圍確定審計工作的性質及範圍

檢查 條例的合規性檢查 條例的合規性檢查 條例的合規性檢查 條例的合規性

實 審計流程實 審計流程實 審計流程實 審計流程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能獨立完成工作

能獨立完成工作

第三項 要素 第三項 要素 第三項 要素 第三項 要素 執行審計程序執行審計程序執行審計程序執行審計程序

能在指 下完成工作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能在指 下完成工作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舉例：

․

․

已 成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已 成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已 成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已 成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

第 項 要素第 項 要素第 項 要素第 項 要素 執行審計程序執行審計程序執行審計程序執行審計程序
完成請打勾“�＂

熟悉被審計單 的性質和活動，包括信息系統和相關文件

能 被審計單 的特定流程決定應展開的審計程序

擬定審計報告及管理建議書擬定審計報告及管理建議書擬定審計報告及管理建議書擬定審計報告及管理建議書
完成請打勾“�＂

熟悉現行的審計方法及要求，包括所有適用的審計準則及 告

能獨立完成工作

第4頁‧共5頁

完成請打勾“�＂

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 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 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 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 

經 要素經 要素經 要素經 要素

第七項 要素 第七項 要素 第七項 要素 第七項 要素 

能評估被審計單 的各個系統間的相互運作

能遵照 部控制的要求檢測相關條例的遵守情況

第 項 要素 第 項 要素 第 項 要素 第 項 要素 評估及改善 部控制系統評估及改善 部控制系統評估及改善 部控制系統評估及改善 部控制系統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最 要求

能獨立完成工作

能在指 下完成工作

能按照審計職責範圍、 德及專業標準和法規等要求擬定審計報告



申請人 名：

被審計單位的主要經營業務：

執行審計工作的期間： 申請人職位：

工作國家／地區： 個案編號： /

第5頁‧共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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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審計工作經 的個案說明審計工作經 的個案說明審計工作經 的個案說明審計工作經 的個案說明

審計工作的詳細說明 倘有需要，可使用補充頁說明 ：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審計工作的 細說明欄 –須填寫 執行有關審計個案所涉及的審計工作內容提供 細及 體說明，而有

關說明須涵蓋第二部份所勾選的審計工作經 要素

從每一個僱主 得已達成的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必須與第二部份填寫

的天數相同，而總天數按已達成的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天數加總計算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申請人須達成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 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合共不得少於 個工作天， 中已達成高

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不得少於 5 個工作天 同時，在提出申請日前三年內在澳門特別行政 已達成的

審計工作經 要素不得少於 5 個工作天， 中已達成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不得少於75個工作天

個案編號欄 – 只須勾選1或2以說明所提交之個案編號

工作國家/地 欄 – 填寫執行 個案審計工作的所在地

倘申請人從多於一個僱主/指 員 得已達成的審計工作經 要素，則每一個僱主/指 員須獨立填寫此

部份之資料 舉例如申請人從兩個僱主 得所要求的審計工作經 ，又或申請人在同一個僱主的 僱期

間內由兩 指 員指 工作，則需要獨立填寫第二部份

執行審計工作的期間欄 – 須填寫執行有關審計個案所涉及的工作期間

申請人職 欄 – 須填寫執行有關審計工作時所擔任的職 ，如實習員 審計員或 他職稱

申請人須提供 得審計工作經 的兩個 體個案，並須按以下說明填寫

被審計單 的主要經營業務欄 – 只須填寫 單 經營的主要業務範圍

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申請人職 填寫 得已達成審計工作經 時所擔任的職 ，如實習員 審計員或 他職稱

工作國家地 是指在 僱期間 得審計工作經 的所在地

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及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欄目須由指 員填寫，指 員必須確定申請人已達成

相關經 要素的最 要求 在指 下完成工作獨立完成工作 才作勾選 倘申請人未達到相關經 要素的

最 要求，則不應作出勾選

申請人必須達成基礎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四項要素 中三項，以及高級審計工作經 要素的八項要素

中三項，以及完成第一部份第 點所規定的工作天數，才視為符合第 號法律第 五條第一款

四 項規定之審計工作經

能在指 下完成工作是指申請人在 他工作人員的指 及帶領下完成工作，而獨立完成工作是指申請人

本人在不需指 及帶領下可獨立完成工作

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

填表指引填表指引填表指引填表指引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根據第 號法律第 五條第一款 四 項規定所提交之審計工作經 資料，由審計工作經 綜合資料表

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及第三部份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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